关于《德化县重大公共工程跟踪审计暂行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的结果反馈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《审计署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投资审计工作的意见》（审投发〔2017〕30号）《泉州市本级重大公共工程跟踪审计暂行规定》（泉政办规〔2025〕3号）等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我局草拟《德化县重大公共工程跟踪审计暂行规定》，并于2025年6月9日至6月17日向县发改局、财政局、公安局等42家单位征求意见；在部门反馈意见基础上修改完善后，于2025年7月28日至8月7日通过德化县人民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截至2025年8月7日，共收到6条反馈意见，均全部采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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